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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4日，OECD发布了关于税收裁定信息自发交换的BEPS最低标准的第一次同行评审的结果。
1.1项目简介
OECD根据2015年10月发布的BEPS一揽子措施的第五项行动，首次分析了各国自发交换税务裁决信息的进展情况，这不仅是国际税收框架的一部分，而且也是为了不断提高税收透明度。
这是第一份关于裁决信息交换的年度报告，包括所有OECD成员国和所有G20国家在内的44个国家。该报告评估了这44个国家是如何实施OECD/G20之前达成的BEPS项目中新的四项最低标准。这44个国家包括拉脱维亚、卢森堡、墨西哥、荷兰、新西兰、挪威、波兰、葡萄牙、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南非、瑞典、瑞士、英国、美国、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印度尼西亚、韩国等。
1.2第一次同行评审报告主要内容
本年度报告中关于实施透明度框架的审查时间跨度为2016整年度。审查工作是利用每个所审查管辖区的信息，这些地区都在透明度框架下接受了同行的交流意见，以及有害税务实践论坛（FHTP，Forum on Harmful Tax Practices）的代表的意见。该标准涵盖预先定价协议（APA，Advance Pricing Agreements）、常设机构裁决、关联方管道裁决、优惠制度裁决等裁定。截至2016年底，已经确定了10000多项有关裁决。
年度报告包括近50个针对具体国家的建议，包括提高信息交流的及时性，确保相互交换纳税人所有关联方的相关信息，确保交流信息适用于知识产权收入的优惠税收制度。除了那些要求推迟到2019年才审查的发展中国家外，2018年度同行审查将涵盖包容性框架的所有成员。
透明度框架要求自发地交换关于五类纳税人具体裁决的信息：（1）与某些优惠制度有关的裁决；（2）单方面预先定价安排（APA，Advance Pricing Agreements）或其他跨境单方面裁决，涉及转让定价；（2）规定应课税利润向下调整的裁定；（4）常设机构（PE，permanent establishment）裁决；（5）关联方管道裁决。
而透明度框架审查是根据以下五个关键要素的职权范围来评估国家的：（1）信息收集过程；（2）信息交流；（3）所收到信息的机密性；（4）裁决交换的统计数字；（5）知识产权制度某些方面的透明度。
上述类别的裁决交换资料的时间要求为2010年1月1日或之后发出的若干过往裁定，以及于2016年4月1日或之后发出的未决裁定。这些交易会根据国际信息交换协议确保纳税人的隐私。
将上述类别的裁决纳入透明度框架的范围并不意味着发布此类裁决是一种优惠制度或损害了税务实践。相反，在实践中，税务裁决可以为纳税人提供确定性的有效方式，从而减少纠纷风险。对裁决透明度的要求是，税务机关缺乏对另一辖区纳税人的税收待遇的了解，可能会影响与居住在其管辖范围内的相关纳税人进行的交易或安排，从而导致BEPS的风险。根据商定的《第五项行动报告》附录C、《更有效地反对税收实践》和《考虑到透明度和实体（OECD，2015）》，这些能够使得这些裁决提供更加及时和有针对性的信息，税务机关可以迅速确定风险领域。
1.3项目成果（目的）
这次首次同行评审的共有五个主要发现，包括：
（1）截至2016年12月31日，审阅司法权区已发出逾10000份透明度框架范围内的税务裁定，包括2010年1月1日至2016年3月31日期间发出的若干过往裁决，以及2016年4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的未决裁定;
（2）截至2016年12月31日，进行了近6500次信息交流;
（3）所有司法管辖区已经采取措施执行审查年度裁决信息自发交换所必需的法律框架;
（4）有49项改进建议;
（5）在很多情况下，信息交流的延误是由于执行第一年的初步过渡期，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问题已经得到解决。
该项目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提高透明度，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最低标准，以确保有关税务部门之间及时交换关于某些税务裁决的信息（第五项行动）。这个最低标准要求税收管理部门自发地交换已经授予居民纳税人或常设机构的外国关联方的裁决信息，如果没有实施交换行为，可能会引起BEPS的关注。BEPS包容性框架的所有成员都承诺执行这一最低标准，并遵守其同行审查和监督的标准。
[bookmark: _Toc503794779]2. OECD发布国际税务合作主要指标和成果汇总[footnoteRef:2] [2:  OECD官网，BEPS专题，http://www.oecd.org/ctp/beps/international-tax-co-operation-map.htm] 

2017年12月5日，OECD发布国际税务合作的主要指标和成果汇总，包括参与各项指标或标准的国家以及参与的程度。
2.1 背景
在过去的50年里，OECD在税务问题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OECD通过实行税收信息透明和交流全球论坛以及BEPS包容性框架，一直站在促进税务问题透明和合作的前沿上。
国际税收的制定兼具技术性和制度性，媒体和社会公民高度关注国际税收问题，各国政府正在积极采取行动，打击逃税和避税行为。这一努力的核心是要求各国一起商定税务当局之间的合作标准，包括为特定的税务调查提供特定的信息，以及自动提供有关海外财务账户和资产的广泛信息，还有进一步的最低标准来确保跨国企业支付适当的税收水平。
OECD的税收信息透明和交流全球论坛有147名成员，他们通过确保有效实施税收透明和财务账户信息交换的国际标准（包括要求的和自动的），来支持抵制逃税避税行为。OECD/G20集团的BEPS包容性框架就是来解决跨国公司的避税问题的。四项“最低标准”是BEPS措施的核心：有害的税务措施、条约滥用、国别报告和争议解决机制。
2.2 内容
表2-1列举了部分国际税收指标以及各国或地区参与的数量和程度情况的汇总。
表2-1 国际税收指标和国家/地区参与程度和数量
	指标
	程度
	数量

	要求的信息交换评级第一轮（EOIR，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request）
	符合
	22

	
	基本符合
	77

	
	暂时很大程度上符合
	13

	
	部分符合
	6

	
	不符合
	1

	
	未审查
	39

	要求的信息交换评级第二轮（EOIR，Exchange of information on request）
	符合
	6

	
	基本符合
	8

	
	部分符合
	2

	
	正在进行审查
	20

	
	预计2021年审查
	4

	
	预计2020年审查
	35

	
	预计2019年审查
	37

	
	预计2018年审查
	34

	
	预计2017年审查
	2

	
	未安排审查
	10

	多边互助公约（MAAC，Mutual Administrative Assistance Convention）
	执行
	99

	
	签订
	16

	
	要求加入
	11

	签署统一报告标准和主管当局协议范本（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MCAA，Mode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签订
	96

	
	不适用
	51

	BEPS 第6项行动：条款滥用
	待审核
	108

	BEPS 第13项行动：国别报告
	实行
	49

	
	实施初始阶段
	35

	
	进行中
	20

	BEPS第14项行动：争议解决机制
	第一阶段审查并提出建议
	13

	
	待审查
	53

	
	待审查/审查延期
	17

	
	审查延期——发展中国家
	25



[bookmark: _Toc498682199][bookmark: _Toc503794780]3.OECD就反避税新规——要求强制披露规避CRS的安排或离岸结构征询公众意见[footnoteRef:3] [3:  资料来源：OECD网站BEPS专栏， http://www.oecd.org/ctp/beps/oecd-seeks-input-on-new-tax-rules-requiring-disclosure-of-crs-avoidance-arrangements-and-offshore-structures.htm] 

2017年12月11日，OECD发布了一份咨询文件，要求税务顾问根据共同报告标准（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的规定，披露所有可能存在规避CRS的安排或离岸结构，而且还拟议了“示范规则”，来要求税务中介机构向其国家税务机关披露任何可能利用法律空隙来进行规避CRS的所有人身份，包括结构内的受益人。而这些信息将被共享给其他相关的税务机关，在进行CRS交换时使用。
示范规则讨论草案的公众意见征询期为2017年12月11日—2018年1月15日。后续，在编写将要呈递给七国集团财长的报告时，将考虑征询到的公众意见。
3.1背景
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各国政府为了通过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提高税收透明度，打击利用跨境金融账户逃税避税行为，效仿美国于2010年实施的FACTA法案（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案），于2014年7月发布《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即AEOI标准）,联手共同打击跨境逃税。共同报告标准（CRS，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是《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即AEOI标准）的内容之一，用于指导参与司法管辖区定期对非税收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进行交换。
目前全世界已有104个国家和地区加入CRS，涵盖几乎所有发达经济体，包括像BVI（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百慕大和瑞士等全球“离岸避税地”和“洗钱中心”，2017年9月，49个管辖区之间，进行了首次CRS自动交换。剩余管辖区将在明年9月进行交换。[footnoteRef:4] [4:  中国将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CRS 国际反避税大军再添一员正规军
http://wemedia.ifeng.com/16531830/wemedia.shtml] 

2017年6月，中国税务总局联合财政部和“一行三会”共同签发了正式版的《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管理办法》（“《管理办法》”），标志着全球范围内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的“统一报告标准”（CRS , Common Reporting Standard）在中国的正式落地。《管理办法》要求中国境内设立的金融机构于2017年7月1日起开展对存量以及新开金融账户的尽职调查工作，以识别非居民金融账户，收集并报送账户相关信息。此前，中国已承诺作为第二批实施CRS的国家，于2018年9月完成首次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工作。[footnoteRef:5] [5:  中国版CRS正式落地，高净值人群需注意什么？-新浪网
http://finance.sina.com.cn/stock/hkstock/hkstocknews/2017-06-05/doc-ifyfuzym8061675.shtml] 

虽然通CRS采用自动交换金融账户信息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纳税人将自己的收入和资产隐藏在境外的可能性。然而，一些税收管理部门的经验以及通过CRS披露的信息表明，某些税务中介正在积极营销旨在规避CRS的税务计划。
鉴于这些持续的挑战，七国集团财长在2017年5月13日发表的“巴里宣言”，中呼吁OECD“讨论如何有效地解决人为刻意地规避CRS或为受益所有人构建非透明的离岸结构等问题”。同时，还宣布了CRS管辖区将实施反滥用规则，任何人都可以通过OECD的官网平台“举报”和“揭发”CRS执行中存在的漏洞，以及市场上流传的各种规避CRS的方案，产品或者架构安排。这无疑是OECD为了保障CRS有效实施所提起的另一把致命的“杀手锏”。
3.2示范规则讨论草案的具体内容[footnoteRef:6] [6:  Public Discussion Draft——Mandatory Disclosure Rules for Addressing CRS Avoidance Arrangements and Offshore Structures] 

本草案共包括五个章节和附件，分别是规避CRS的安排的定义，规避CRS的离岸结构的定义，税务中介的披露要求，信息报告和处罚。附件为拟议的示范规则草案。
第1章和第2章分别定义了规避CRS的安排和离岸结构。规避CRS的安排是指针对CRS的已知功能达到绕过CRS目的的行为，这些行为的具体特征是根据一些税务管理部门的经验和在已披露的反避税规则而判断的。规避CRS的离岸结构是指“不透明的所有权结构”，这一方面规则的设定不仅有利于检验纳税人的所有权结构是否存在非法避税的效果，还对税收筹划手段具有监督作用。
第3章规定了中介的披露义务。中介被定义为负责设计或营销规避CRS的安排和离岸结构的人（即发起人），以及在实施或管理这些计划的实质性参与者（即服务提供者）。除此之外，披露规则还设置了中介的第二个符合性筛选器，即可能从遵约角度出发但存在最大风险。当中介首次提供服务或税务计划首次实施时，就须按照“示范性规则”进行义务披露。
第4章说明了必须披露的信息，具体包括计划内容、计划的使用者或潜在使用者以及参与该计划供应的其它人。规则规定的信息报告要求披露可能与风险评估最为相关的信息，从而使得税务管理部门能够相对直接地确定协议范围下信息交换的管辖区。规则未要求中介披露为客户保密的信息，或者将导致对同一税务管理的重复披露信息。
第5章规定了对于不遵守披露规则所适用的惩罚，该惩罚由各个国家根据其具体情况来确定。
3.3示范规则的作用及影响
从OECD加快出台国际反避税规则的进程中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对打击偷税、漏税和逃税的决心是毋庸置疑的，并且已经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措施加强税收信息的透明化。CRS作为加强全球税收合作、提高税收透明度、打击利用跨境金融账户逃避税行为的有利工具，对全球私人财富结构的配置产生了巨大影响，上述强制性披露规则可以确保税务管理部门对潜在的合规风险做出预警。在该规则的制约下，不管是恶意规避税务，或者仅仅为了逃避CRS而设计的“规避安排”，都会被调查出来，并送到纳税人居住地的税务机关。
不过上述规则仍有一定漏洞。如果所谓的“规避安排”行不通，很多纳税人将会选择“离岸结构”，通过“不透明所有权结构”持有被动式离岸交通工具，比如汽车等。其作用是通过隐瞒受益所有人的身份，破坏或利用CRS尽职调查程序的弱点，隐藏部分财产。当然，除此以外，离岸结构中房地产持有结构，也不会受到CRS的影响。[footnoteRef:7] [7:  还在妄想回避CRS吗？OECD告诉你别做梦了！http://www.sohu.com/a/212132762_633088] 

中国发布的《管理办法》旨在将国际通用的“标准”转化成适应我国国情的具体要求，为我国实施“标准”提供法律依据和操作指引，既是我国积极推动“标准”实施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履行国际承诺的具体体现。[footnoteRef:8] [8:  中国将于7月1日起正式实施CRS 国际反避税大军再添一员正规军
http://wemedia.ifeng.com/16531830/wemedia.shtml] 

[bookmark: _Toc503794781]4.巴哈马和赞比亚加入BEPS包容性框架[footnoteRef:9] [9:  资料来源：OECD官网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栏目
http://www.oecd.org/tax/beps/morenews/] 

2017年12月14日，巴哈马和赞比亚加入了BPES包容性框架，使平等参与BEPS包容性框架的国家和地区达到了110个。
4.1 背景
巴哈马于2017年5月29日签署《多边税收征管互助条约》，如今加入BEPS包容性框架，在执行其税收透明度和有效信息交换的承诺方面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包容性框架于2016年1月成立，此前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敦促各国及时执行2015年10月发布的BEPS项目行动计划，并呼吁经合组织制定更具包容性的框架，该框架将非G20国家和司法管辖区涵盖进来，同时也会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包容性框架的成员有机会与其他经合组织和G20国家在平等的基础上共同实施BEPS方案，并通过进一步制定标准来解决包容性框架下存在的问题。
4.2加入的意义
加入该框架将有助于巴哈马和赞比亚实施商定的BEPS包容性框架最低标准以及同行审查流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ECD、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集团也将通过“税务合作平台”为参与的国家和地区提供有关BEPS项目的实施等有关的一系列支持和指导。
[bookmark: _Toc503794782]5. OECD发布关于改进税务争议解决机制的BEPS最低标准实施情况的第二次同行评审
2017年12月15日，为了继续改善国际税收框架的完整性和确定性，OECD发布了第二轮分析个别国家改进争议解决机制的同行评审文件。这7份同行评审报告是对OECD/G20的BEPS项目中各国如何实施新的最低标准的第1阶段的第2轮评估。[footnoteRef:10] [10:  OECD网站，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栏目：http://www.oecd.org/ctp/beps/oecd-releases-second-round-of-peer-reviews-on-implementation-of-beps-minimum-standards-on-improving-tax-dispute-resolution-mechanisms.htm] 

5.1 文件发布背景[footnoteRef:11] [11:  OECD网站，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栏目： http://www.oecd.org/ctp/beps/oecd-releases-first-peer-reviews-on-implementation-of-beps-minimum-standards-on-improving-tax-dispute-resolution-mechanisms.htm] 

2017年9月26日，作为改善国际税收框架的持续性努力的一部分，OECD发布了比利时、加拿大、荷兰、瑞士、英国和美国这6个国家为改进税务争议解决机制的成果分析报告。
6个国家的同行评审报告展示了关于国家如何实施OECD/G20 BEPS项目中通过的最低标准的第一次评估情况。为改善国际税收框架，BEPS项目一共推出了15个行动计划，确保在实施经济活动和创造价值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利润被有效征税。该项目的一个重点是改进相互协商程序（MAP，Mutual Agreement Procedure），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最低标准，以确保及时、有效和高效地解决税收协定相关的争议，这一最低标准已经通过一系列有效的措施进行实施。除了执行BEPS第十四项行动计划的最低标准外，承诺遵守本标准的国家参与同行审查和监督。
第2轮的报告涉及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瑞典的执行情况。每个选择采用最佳实践评估的司法管辖区也有一份关于实施最佳实践的文件。这七份报告包括超过170项有关最低标准的建议。在同行评审过程的第二阶段，每个司法辖区为解决第一阶段同行评审报告中确定的任何缺陷所做的努力都将得到监督。
5.2 文件内容[footnoteRef:12] [12:  OECD网站，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栏目：http://www.oecd.org/tax/beps/beps-action-14-peer-review-and-monitoring.htm#peerreview] 

BEPS行动计划确定了15个综合处理BEPS的行动，其中第14项行动计划要求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与第1轮发布的同行评审文件相似，本报告总结了自2015年BEPS行动计划发布以来参与评审的各个国家关于第14项行动计划的实施成果，讨论了根据MAP阻止各国解决条约相关争端中的障碍，并建议采取措施克服这些障碍，包括一套最低标准（第14项行动计划最低标准），以及时、高效地解决相关争议。BEPS包容性框架成员承诺实施第14项行动计划最低标准，并确保最低标准得到有效实施，同时也遵守其同行审查和监督的最低标准。而在关于个别国家的文件中则包含奥地利、法国、德国、意大利、列支敦士登、卢森堡和瑞典的执行情况。
在针对个别国家的同行评审文件中，基本都遵循从防止争议、MAP的可用性和接入权限、MAP案例解析、MAP协议的实施四个维度来展示各国执行第14项行动计划的努力和不足，并对实施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建议。
以奥地利为例，评审文件中说明：奥地利拥有广泛的税收协定网络，包括90个税收协议，并签署了欧盟仲裁公约。奥地利有一个既定的MAP程序，并具有解决MAP案件的经验。它拥有相对较大的MAP程序清单，每年提交的新案件数量相当可观，2016年有200多个案件，其中42％涉及归属/分配案件。
奥地利的税收协定在整体上都符合“第14项行动计划最低标准”的大部分要素。不过仍然存在部分缺陷，而奥地利正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有：①奥地利九分之一的税收协定没有包含与《OECD税收示范公约》第25条第1款等同的条款，其中近一半的条约不允许纳税人在从第一次被通知其有导致不符合税收协定规定的纳税行为起至少三年内提交MAP协商请求；②在税收协定中，有四分之一以上的条款既没有规定即使国内法没有时间限制，也需要对实施的时间达成一致，也不包括规定转让定价调整时限的替代条款。
为了完全符合最低标准下有效争端解决机制的四个关键领域，奥地利需要修改和更新若干税收协定。在这方面，奥地利在MAP文书中没有任何保留地签署了多边协议，需要修改的可能涉及38个税收协定。在不修改条约的情况下，本多边文书生效后，奥地利报告称，它打算通过双边谈判更新其所有税收协定，以符合最低标准的要求。此外，奥地利通过了多边文书的第六部分，即在税收协定中引入强制性和有约束力的仲裁条款。
其余6个国家的同行评审文件大体与奥地利相似，均基于其具体的实施情况来分析并提供建议，除此之外，在附件中还有各国的现有税收协定网络、MAP协商处理的案例数据（分为2016年之前和之后的）。
5.3 文件发布的影响
这些第一阶段的同行评审报告继续代表着把包容性框架成员对BEPS所作的政治承诺转化为可衡量的切实进展的重要一步。有关的7个司法辖区已经在努力解决各自报告中确定的大多数缺陷。OECD将继续根据第14项行动最低标准同行评审评估时间表公布第一阶段同行评审报告。
本次报告是第一阶段中的第2轮，对于为之后数轮同行评审文件的启动及发布和推进BEPS行动计划整体进程具有较大帮助。根据第14项行动计划同行评审时间表，第3、4轮的同行评审已分别于2017年8月和12月启动，而第5到7轮则安排在2018年4月、8月和12月。[footnoteRef:13] [13:  OECD网站，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栏目：http://www.oecd.org/tax/beps/beps-action-14-peer-review-assessment-schedule.pdf] 

[bookmark: _Toc503794783]6. OECD正式发布《OECD税收协定范本》2017年更新版[footnoteRef:14] [14: 资料来源：OECD网站，http://www.oecd.org/ctp/beps/tax-treaties-2017-update-to-oecd-model-tax-convention-released.htm] 

2017年12月18日，OECD理事会发布《OECD税收协定范本》（OECD范本）2017年的更新内容，其中纳入了根据OECD和G20集团BEPS项目制定的重大变革，以解决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问题。此前，OECD财政事务委员会在2017年11月23日批准了2017年的更新，这些内容均被并入到之后本次发布的OECD税收协定范本更新版本中。
6.1 《OECD税收协定范本》的背景
OECD范本全称为《OECD关于避免所得和财产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是适用于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的范本。1956年3月，欧洲经济合作组织（1961年，该组织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所取代）财政委员会宣告成立。1958年起，自欧洲经济合作组织财政委员会着手为这个组织的成员国起草有关避免所得和财产双重征税的新的协定范本。自1958年至1961年，财政委员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最后于1963年公布了有关避免所得和财产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草案（简称为《经合发组织1963年协定范本草案》）。这个协定范本草案得到很多国家的承认，并作为协调国际税收关系的重要参考文件。事实上，1977年前，国际上签订的大部分税收协定都是建立在这个文件基础之上的。
除此之外，委员会于1966年又起草了《关于对财产和遗产避免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1967年，财政委员会（1971年起易名为财政事务委员会）开始修订《经合发组织1963年协定范本草案》，这是因为各国的税收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国际间税收关系扩大了，某些企业和公司在跨国活动中的组织形式也日趋复杂。1977年，经合发组织正式公布了首次修订后的新的《经合发组织关于避免对所得和财产双重征税的协定范本》（简称为《经合发组织1977年协定范本》）以及内容丰富的注释本。30多年来，《经合发组织1977年协定范本》对于合理划分缔约国的征税权，消除国际双重征税，加强国家间的税务协作，起了指导作用，得到了世界舆论的肯定。
《OECD税收协定范本》是各国缔结双边税收协定的典范，它在消除与跨境贸易和投资有关的税收壁垒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国家间双边税收协定谈判和应用的基础，旨在帮助企业开展业务，同时防止企业偷税漏税。OECD的模式还提供了一种解决国际双重征税领域中出现的最普遍问题的办法。
当OECD于1963年发布其第一版税收协定范本草案时，只有几十个税收协定生效。从那时起，OECD的税收协定范本为各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提供了便利，并使双边公约之间达成了令人满意的协调，以造福于纳税人和各国政府。全球范围内的3000多份税收协定是基于OECD的范本，本范本定期更新。《OECD税收协定范本》的完整版本，包括文章、评论、非成员经济体的立场和历史记录，将在来年出版。
6.2 《OECD税收协定范本》的主要内容
OECD范本首先对其范围（第一章）进行了说明，并界定了一些术语（第二章）。主要部分由第三章至第五章组成，解决了两个缔约国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对所得和财产征税，以及如何消除国际司法双重征税。最后遵循“特别规定”（第六章）和“最后条款”（生效和终止，第七章）。
OECD范本适用于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纳税人（第1条）。它涉及所得和财产上的税收，这些税收在第2条中有一般性的描述。第二章中定义了范本中一个以上条款中涉及的一些术语。 “细则”，“利息”，“特许权使用费”和“不动产”等术语处理这些事项的其他条款的细则中有定义。
为了消除双重征税，OECD范本规定了两类规则。首先，关于不同收入类别，第6条至第21条规定了来源国或居住国各自的所得税权利，第22条对财产同样做了规定。为了避免双重征税，对于一些所得和财产项目，缔约国之一享有专有税收权，避免了另一缔约国征税。作为一项规则，这种专有的税收权赋予居住国，而就其他所得和财产而言，征税权不是排他性的。关于两类收入（股息和利息），尽管两个国家都享有征税权，但来源国征收的税额可能是有限的。其次，只要这些条款赋予来源国或地方以完全或有限的税收权利，居住国必须允许税收减免，以避免双重征税。这是OECD范本第23条A款和第23条B款的目的。OECD范本让缔约国在两种减免方法中进行选择，即豁免法和信贷法。
《OECD税收协定范本》2017年更新版主要反映了对OECD和G20实施BEPS项目第二项行动计划（消除混合错配安排的影响）、第六项行动计划（防止税收协定优惠的不当授予）、第七项行动计划（防止人为规避构成常设机构）和第十四项行动计划（使争议解决机制更有效）中涉及税收协定相关政策的整合。
[bookmark: _Toc503794784]7.泽西岛、库拉索加入BEPS公约，防止税收协定滥用措施进一步发展[footnoteRef:15] [15: 资料来源：OECD官网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栏目
http://www.oecd.org/ctp/beps/further-progress-made-in-implementation-of-beps-measures-against-tax-treaty-abuse.htm
] 

泽西岛和库拉索分别于2017年12月15日和12月20日加入了BEPS多边公约，防止税收协定滥用措施取得了进一步发展。
7.1 签署背景
《BEPS多边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是旨在防止跨国企业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法律文书。它允许管辖区使用OECD和G20的BEPS项目结果，包括实施税收条约的最低标准，这样可以以快速有效的方式运用到现有的双边税收协定网络中。《公约》包括的内容有解释性说明和背景资料以及加入《公约》的72个司法管辖区的名单等。
《公约》主要有5个特点：第一，参与国众多。由100多个管辖区组成的专案小组来研究多边工具，并且签署国遍布全球的众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第二，包括的工具有反混合错配安排（BEPS第二项行动）、反税收协定滥用（BEPS第六项行动），并且规范常设机构的定义（BEPS第七项行动），同时使争议解决机制更有效（BEPS第十四项行动）。第三，签署国可以选择由《公约》修订过的税收协定，而且签署国通过协商可以作出后续的修订。第四，弹性大。签署国可以调整有关税收协定滥用和冲突解决的BEPS最低标准。第五，清晰透明。对于具体的工具都有解释性说明以及额外的资料。后续更新资料也会发布在OECD网站上。
7.2防止税收协定滥用措施进一步发展
泽西岛于2017年12月15日向OECD 递交了加入“关于实施防止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的税收协定相关措施的多边公约”（“多边公约”）的申请书。随后，2017年12月20日，库拉索也加入了多边公约。库拉索已经提供了一份保留和通知的临时清单，并将在通过荷兰批准后提交最终版。这凸显了泽西岛和库拉索州对国际税收标准的坚定承诺，以防止跨国企业滥用税收协定、进行税基基础侵蚀和利润转移。
BPES多边公约为多国政府将OECD/G20的BEPS项目成果转换为全球双边税收协定，从而为缩小与现行国际税收规则的差距提供了具体解决方案。多边公约修改了成千上万个双边税收协定的适用条件，以消除双重征税。可以通过多边公约实施的有工具有混合错配安排、税收协定滥用，规范常设机构的定义，同时使争议解决机制更有效的工具包括利用商定的最低标准打击条约滥用和改善争议，以及强制性条款和约束性仲裁。
OECD税收政策和行政中心主任Pascal Saint-Amans表示：“作为继奥地利和马恩岛之后，在2017年6月签署仪式后被批准加入多边公约的第三个司法管辖区，泽西岛是实施BEPS项目的深远改革先驱。”同时他也表示：“我们也很欢迎库拉索作为第72个管辖区加入BEPS多边公约，并期待其他司法管辖区能够跟进，以使公约的效益更快生效，并且为了我们所有公民的利益共同改善国际税收制度。”
目前，BEPS多边公约涵盖72个管辖区和1100多个税收协定，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将有更多的政府签署。2018年1月24日，OECD将在总部举办多边公约的第二次签署仪式。OECD是多边公约的保存方，并在签署、批准和实施过程中对各国政府提供支持。
7.3意义和影响
《公约》通过将OECD和G20的BEPS项目的结果转化为全球双边税收协定来缩小现有国际税收规则的差距，为签署国政府提供了具体的解决方案。《公约》修改了为消除双重征税而制定的数千个双边税收协定的适用范围。它还实施商定的最低标准来打击条约滥用，并改进争议解决机制，同时保持灵活性来适应具体的税收协定政策。
[bookmark: _Toc485977962][bookmark: _Toc503794785]8. 各税务管辖区为第一次国别报告落实最终规章，双边税收信息交换关系超1400个[footnoteRef:16] [16: 资料来源：OECD网站，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BEPS）栏目：http://www.oecd.org/ctp/beps/beps-action13-jurisdictions-implement-final-regulations-for-first-filings-of-cbc-reports.htm] 

2017年12月21日，根据BEPS第13项行动计划制定的最低标准，为实施国别报告（CbC, Country-by-Country）,多国采取了进一步的重要措施——激活了《转让定价国别报告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CbC MCAA，Multilateral Competent Authority Agreement on the Exchange of CbC）的自动交换关系。
国别报告自动交换将于2018年6月启动，将使世界各地的税务管理机构获得关于年收入、利润以及在其管辖范围内活跃的跨国企业集团的资本、雇员和活动等重要信息。当前，距离第一次交换截止日还有六个多月，在致力于自动交换国别报告的各个司法管辖区之中，已经产生了超过1400个自动交换关系，包括那些根据欧盟理事会2016年第881号指令和双边主管当局协议（其中包括与美国签订的31个）确定的自动交换关系。OECD官网上提供了现有自动交换关系的完整清单，以及在辖区内实施国内法律框架的最新情况。在2016年不要求提交国别报告的管辖区域，允许进行自愿的“母公司替代报送”（Parent Surrogate Filing），以及司法管辖区为解决国别报告第一年的过渡问题采取的步骤。国别报告自动交换关系的又一波激活是朝着及时实施国别报告迈出的又一重要步骤，体现了世界各地的BEPS包容性框架成员致力于实践打击基础侵蚀和利润转移的承诺。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2月19日，卡塔尔签署了转让定价国别报告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使签署该协议的国家总数达到68个。
8.1 国别报告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的相关背景[footnoteRef:17] [17:  德勤税务评论：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083e2c0102vs1j.html] 

2015年6月8日，作为BEPS项目的一部分，OECD发布了有关第13项行动计划分国别报告[footnoteRef:18]的实施文件。该文件沿用了经合组织之前发布的两份报告成果：(i)关于转让定价文档三层结构的全球标准协议，其中包括用于向税务机关提供相关信息的分国别信息披露表通用模板（已于2014年9月公布）；(ii)分国别报告实施指南，其中包括实施时间，如何适用于大型企业及相关文档提交机制（已于2015年2月公布）。本次发布的实施文件提供了立法范本以便于各国政府实施有关分国别报告的新规则；同时，为了实现各国之间的分国别报告信息共享，该文件还包括了主管当局协议范本。立法范本规定了如何确定哪些成员实体需要提交分国别报告（即“报告主体”的确定）。通常来说，由于集团的“最终母公司”需准备集团的合并财务报表，所以“最终母公司”会成为集团的“报告主体”。然而在下列任一情形中，集团可指定一家“代理母公司”作为报告主体：(i)最终母公司根据其所在地法律无需提交分国别报告；(ii)最终母公司所在地尚未签署相关的信息交换协议；(iii)最终母公司所在地系统性地未能按照协议进行信息交换或暂停了信息交换。代理母公司需是集团里的成员实体，并且其所在地必须有能力与其他国家或区域进行税收信息交换。 [18:  报告原文：http://www.oecd.org/economy/transfer-pricing-documentation-and-country-by-country-reporting-action-13-2015-final-report-9789264241480-en.htm] 

根据公布的指引，G20/OCED建议跨国企业应从2016年1月1日起及以后的财务年度准备分国别信息报告，并在需要准备分国别报告的财年结束之日起12个月内提交。第一批需提交分国别报告的跨国企业将是财年结束于2016年12月31日的集团，其分国别报告应在2017年12月31日前提交。分国别报告所需包含的内容将参照经合组织在2014年9月公布的报告模板。2016年5月12日，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局长王军与加拿大、印度、以色列和新西兰税务局长一起签署了《转让定价国别报告多边主管当局间协议》[footnoteRef:19]。 [19:  国家税务总局：http://www.chinatax.gov.cn/n810219/n810729/c2138006/content.html] 

8.2 国别报告自动交换的意义
    首先，可以促进各国迅速且一致地实施BEPS项目。在批准BEPS项目的行动计划措施后，国际税收工作的重点转向设计和建立一个包容性框架，用于监测BEPS项目和支持措施的实施，所有感兴趣的国家和管辖区均被邀请平等参与。《多边主管当局协议》为自动交换信息的国际业务框架奠定了基础，被视为促进其迅速执行的重要文书。它的签署是实施BEPS项目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并大大促进了税务事项的跨境合作。
其次，可以提高税收透明度，促进国际税收合作。国别报告可以提高跨国企业的透明度，从而直接促进国际税务合作。各国税务管理部门通过信息交换，能够对某个跨国企业的关键指标形成“单一化”和“全球化”的了解，这正是为了确保跨国企业合理纳税所亟需的措施。《多边主管当局协议》在确保税务管理部门全面了解跨国企业如何组织其业务的同时，还确保了这些信息的保密性会得到保护。
最后，可以打击跨国企业避税，减少税收损失。根据协议，跨国企业必须向每一个开展业务的国家报告收入和税务情况，并且这一信息还将分享给其他签署协议的国家。这项规定有助于阻止跨国企业利用复杂的税务体系漏洞避税，或者将资金由一国转移至税务政策更加优惠的另一国。大型跨国企业必须在利润产生地缴纳税款，从而使他们通过“避税天堂”避税的难度加大。
总的来说，该协议的签署，是落实G20领导人对BEPS项目的承诺、推进全球税收合作、打击国际逃避税、加强税收信息交换的重要举措。它确定了跨国企业集团资料报送的义务以及各国税务部门信息交换的义务——这有利于各国税务部门了解跨国企业集团全球经营状况，促进纳税遵从，确保国际税收体系公平。
· [bookmark: _Toc481445774][bookmark: _Toc485977970][bookmark: _Toc503794786]税收政策分析栏目
[bookmark: _Toc485977971][bookmark: _Toc503794787]9. OECD税务合作平台发布对海外间接转移资产税收工具包的意见汇编[footnoteRef:20] [20:  The Platform for Collaboration on Tax-COMMENTS RECEIVED ON PUBLIC DISCUSSION DRAFT:The Taxation of Offshore Indirect Transfers—A Toolkit. OECD,2017:12
http://www.oecd.org/tax/platform-for-collaboration-on-tax-comments-received-on-draft-toolkit-on-the-taxation-of-offshore-indirect-transfers.htm] 

2017年8月1日，OECD广泛邀请对海外间接转移资产税收工具包感兴趣的各方就此草案进行讨论、提供意见。2017年12月6日，OECD将这段时间内收到的多方反馈意见进行了整理，公布了出来。我们选取了一些意见，进行简单介绍。
9.1 背景
海外间接转移资产是指位于一个国家的企业销售其拥有的位于另外一个国家的不动产，而该企业是其不动产所在国的非居民。海外间接转移资产的税务处理已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引起了重视。跨国集团为了最小化自身的税负常常采用这种海外间接转让资产的做法，在全球化的今天，这个税务问题日益严重。但是关于如何对待这一问题尚且没有统一的原则。
OECD发布的海外间接转移资产税收工具包的操作文件中包含了对指导相关资产所在国进行海外间接转移资产交易的税收原则的审查情况，它强调了发展中国家的采掘业以及其他行业的重要性，并考虑了OECD和联合国范本税务公约的现行标准，以及新的《BEPS多边公约》。该工具包讨论了可能指导这一领域政策的经济因素，可以通过间接海外转移节税避税的资产类型，各国面临的执行挑战以及可用于执行此类税收的备选方案。

9.2 各方意见选编
9.2.1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
中国国家税收总局认为这版草案结构完整、思路清晰，给出了很高的评价，同时称赞了做这项工作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OECD、联合国和世界银行。此外，还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举例如下：
· 18页提到在岸直接资产转移的资本利得应该由资产所在国征税(即使买方或卖方也可能是非居民)；草案中没有对“在岸直接资产转移”这一术语进行定义，我们发现很难想象出一种情景——即在岸直接资产转移可能涉及非居民卖方或买方。我们建议草案对在岸直接转移、在岸间接转移、离岸直接转移和离岸间接转移进行定义。
· 根据第44页的专栏4，可以得出结论：由所有权变动引发的资产和负债的实现不仅仅限于OIT（OIT,Onshore Indirect Transfer,即离岸间接转移，下同），离岸直接转移、在岸直接转移和在岸间接转移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但是，只要是在岸转移，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资产所在国都可以转移直接征税，而不必采用模型1的方式，只有离岸转移适用于模型1。他们建议对模型1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更多的思考，例如这种方法是否符合税收协定中的不歧视原则。
· 草案指出了模型1和模型2的优缺点。对于税收增加是否导致双重征税问题，模型1在第3047页得出有利于该模型的结论时，没有考虑到多层次结构下发生多重转移的情况；而在第55页得出不倾向于模型2的结论——则是基于多层次结构下多重转移的前提下。他们建议两个模型的讨论应该基于相同的前提。
· 草案指出，模型2在实践中被更广泛地采用，其缺点之一是第55页讨论的潜在的双重征税问题，尤其是多层次结构下的双重征税问题。但草案并没有提供什么解决方案。他们想知道是否可以找到解决方案来避免或减轻模型2中的双重征税问题。
9.2.2国际税收和投资中心（ITIC, International Tax and Investment Center）
各个国家应该把重点放在他们认为容易遭滥用的交易上，并采用更为集中的反滥用规则，而不是草案中提出的非常泛泛的方法。
有些国家不对OIT征税，该工具包应该包含对这样一个国家进行的全面讨论。
在描述适用于石油和天然气项目的收入或利润税时，潜在的税基侵蚀水平应该更加平衡和精确。关于这一方面，该工具包简化了太多的内容，在几个重要方面有误导性，并可能导致无效的政策反应。
9.2.3 工商业咨询委员会（BIAC，Business and Industry Advisory Committee to the OECD，OECD）
在就税收选择提供建议时，应当确保在处理离岸间接转移时保证最大程度的中立性和对称性。此外，应该重点确保经济决策不被税收规则扭曲。他们还认为，与间接转移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如怎么确定潜在的资本收益、如何确保资产价值的提高、延期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处理境外间接资本损失等，这些重要的问题在草案中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解决。
工具包也必须要避开所有公司都试图积极避税的推论。这种观点会鼓励各国采取比需要的更广泛的措施来保护其税基。
他们还注意到税收的一些相关要求没有得到税法的明确支持，这对企业合规来说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些法律必须明确。
9.2.4 荷兰发展中国家出口促进中心（CBI， Centre for the Promotion of Imports from developing countries）
他们非常支持G20确定的提高税收稳定性整体目标。他们也认识到，对OIT的处理越来越明确是改善纳税人税收稳定性的一种方式。这最终可以保护和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因此，他们非常欢迎OECD税务合作平台计划在国内法和条约两个层面进行协调努力，使OIT得到更加明确的处理。
他们担心该工具包似乎是对OIT征税提出建议，而不是向这些国家提供是否对这些转让征税的详细指导。类似后者这样的信息可以帮助各国判断是否OIT征税对他们国家是一个可持续的贡献。任何对征税权分割的修改都应该在国家之间进行讨论和协商。如果没有国家之间的这种讨论和协商，纳入对OITs征税的建议之后可能会导致与现行法律和条约的不一致，从而增加了纳税人的不稳定性。
因此，他们强烈建议将工具包对OIT税收利弊的总结重新调整得更加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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